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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96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2024-059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简称同正文） 

●本次担保情况： 

1、本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复星安特金向成都银行申请的本金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的固定资产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本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复星健康出资举办的安徽济民医院向徽商银行申

请的本金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的融资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3、本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复星健康向厦门国际银行申请的本金不超过人民

币 4,500万元的授信额度项下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本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向上海银行申请的本金不超过人民

币 10,000万元的融资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截至 2024 年 5 月 9 日，包括本次担保在内，本集团实际为复星安特金担

保金额为人民币 39,895 万元、为安徽济民医院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3,000 万元、

为复星健康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约 191,048 万元、为复星医药产业担保金额折合

人民币约 862,718万元。 

●本次反担保情况： 

1、复星安特金的 4 名自然人股东将质押其合计持有的复星安特金约 15.50%

的股权为前述本公司为复星安特金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2、由于复星健康股东之一的宁波砺定系复星健康股权激励计划的持股平台，

宁波砺定之股东宁波砺星、宁波砺坤（均为员工参与激励计划的间接持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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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分别质押各自持有的宁波砺定 8.9969%、3.4878%的股权作为前述本公司为安

徽济民医院、复星健康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截至 2024年 5月 9日，本集团无逾期担保事项。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 2024 年 5 月 9 日，包括本次担保在内，本集团实际

对外担保金额约占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团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

产的 58.40%，均为本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单位之间、控股子公司/单位之间的担

保。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1、2024 年 5 月 8 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控股子公司复星安特金（成都）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安

特金”）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江支行（以下简称“成都银行”）签订《固

定资产贷款合同》，由复星安特金向成都银行申请本金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

元的固定资产贷款，贷款期限自 2024 年 5 月 8 日起至 2029 年 5 月 7 日。同日，

本公司与成都银行签订《保证合同》（以下简称“《保证合同一》”），由本公

司为复星安特金的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复星安特金的 4 名自然人股

东将以其合计持有的复星安特金约 15.50%的股权为前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2、2024 年 5 月 8 日，本公司与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香樟大道支行签

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以下简称“《保证合同二》”），由本公司为控股子公

司复星健康出资举办的安徽济民肿瘤医院（以下简称“安徽济民医院”）于 2024

年 5 月 8 日至 2025 年 5 月 8 日期间（含首尾两日）与徽商银行所签订的融资主

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等融资债务本金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 

3、2024 年 5 月 9 日，控股子公司上海复星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复星健康”）与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厦门

国际银行”）签订《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复星健康向厦门国际银行申请本金不

超过人民币 4,5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自 2024 年 4 月 26 日起至 2027

年 4 月 26 日止。同日，本公司与厦门国际银行签订《保证合同》（以下简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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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合同三》”），由本公司为复星健康于上述授信额度项下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由于复星健康股东之一的宁波砺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宁波砺定”）系复星健康股权激励计划的持股平台，宁波砺定之股东宁波梅

山保税港区砺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宁波砺星”）、宁波梅

山保税港区砺坤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宁波砺坤”）（均为员

工参与激励计划的间接持股平台）已分别质押各自持有的宁波砺定 8.9969%、

3.4878%的股权作为本公司为安徽济民医院、复星健康提供的前述两项担保的反

担保。 

4、2024 年 5 月 9 日，本公司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西支行（以下简称

“上海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以下简称“《保证合同四》”），由

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医药产业”）

（1）已向上海银行融资形成且尚未偿还的债务、以及（2）于 2024 年 5 月 9 日

起至 2025 年 5 月 9 日期间与上海银行所签订的融资主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上述债务本金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 

本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单位，下同）续展及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本集团续展及新增担保额度不

超过等值人民币 3,330,000万元（包括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为本公

司或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注：控股子公司指全资及非全资控股子公司/单

位〈包括资产负债率 70%以上（含本数）的控股子公司/单位〉，下同）；同时，

授权本公司管理层及/或其授权人士在上述报经批准的担保额度内，根据实际经

营需要，确定、调整具体担保事项并签署有关法律文件。上述额度的有效期自2022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即 2023 年 6 月 28 日）起至本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

召开日或任何股东大会通过决议撤销或更改本议案所述授权之日止。本次担保系

在上述经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内。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复星安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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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星安特金成立于 2012 年 7 月，注册地为四川省成都市，法定代表人为王

可心先生。复星安特金的经营范围为生物技术的研究、开发并提供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技术转让(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 

截至 2024年 5 月 9日，复星安特金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993.10 万元，其

中：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持有其约 73.01%的股权、其他 14名股东合

计持有其约 26.99%的股权。 

根据复星安特金的管理层报表（单体口径、未经审计），截至 2023 年 12月

31日，复星安特金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355,517 万元，股东权益为人民币 308,194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47,322万元；2023 年，复星安特金实现营业收入人民

币 855万元、净利润人民币-3,499万元。 

2、安徽济民医院 

安徽济民医院成立于 2014 年 3 月，住所地为安徽省合肥市，法定代表人为

韩璐先生。安徽济民医院的业务范围为预防保健科，内科，呼吸内科专业，消化

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老年病

专业，外科，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肿瘤科，急诊医学科，

麻醉科，医学检验科，临床体液、血液专业，临床微生物学专业，临床化学检验

专业，临床免疫、血清学专业，临床细胞分子遗传学专业，病理科，医学影像科，

X 线诊断专业，CT 诊断专业，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介入放射学专业，

放射治疗专业，中西医结合科，妇科。 

2024 年 5 月 9 日，安徽济民医院的开办资金为人民币 1,000 万元，其单一

出资举办方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复星健康。 

根据安徽济民医院的管理层报表（单体口径、未经审计），截至2023年12月

31日，安徽济民医院的总资产为人民币20,170万元，股东权益为人民币-1,296万

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21,467万元；2023年，安徽济民医院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7,104万元、净利润人民币-48万元。 

3、复星健康 

复星健康成立于 2010 年 12 月，注册地为上海市，法定代表人为陈玉卿先

生。复星健康的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从事健康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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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从事医疗卫生行业及其相关领域（医疗保健业、医疗

教育业）的投资，接受医疗卫生机构委托从事医院管理，提供医院管理咨询（除

经纪）。 

截至 2024 年 5 月 9 日，复星健康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80,435 万元，本公

司及控股企业宁波砺定合计持有其 100%的股权。 

根据复星健康的管理层报表（单体口径、未经审计），截至 2023 年 12月 31

日，复星健康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766,083 万元，股东权益为人民币 278,311 万

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487,772 万元；2023 年，复星健康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3,088万元、净利润人民币-14,458万元。 

4、复星医药产业 

复星医药产业成立于 2001年 11月，注册地为上海市，法定代表人为吴以芳

先生。复星医药产业的经营范围包括许可项目：药品批发，药品委托生产，药物

临床试验服务；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医学研究和

试验发展，药物检测仪器销售，制药专用设备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普通

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截至 2024 年 5 月 9 日，复星医药产业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95,000 万元，

本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 

根据复星医药产业的管理层报表（单体口径、未经审计），截至 2023年 12

月 31 日，复星医药产业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2,311,190 万元，股东权益为人民币

883,439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1,427,751 万元；2023年，复星医药产业实现

营业收入人民币 118,054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46,450万元。 

 

三、担保文件的主要内容 

1、《保证合同一》 

（1）由本公司为复星安特金向成都银行申请的本金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

元的固定资产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范围包括复星安特金根据《固定

资产贷款合同》应向成都银行偿还/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及其他应付费用等。 

（2）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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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证期间为《固定资产贷款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若分期履行债务的，则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若债

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或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债务展期期限届满之日或提前

到期之日起三年。 

（4）本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法律。 

（5）本合同自本公司、成都银行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 

2、《保证合同二》 

（1）由本公司为安徽济民医院于 2024 年 5 月 8 日至 2025 年 5 月 8 日期间

（含首尾两日）与徽商银行所签订的融资主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该等融资债务本金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担保范围包括安徽济民医

院于上述融资主合同项下应向徽商银行偿还/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及其他应付

费用等。 

（2）保证方式为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为自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若债务履行期展期

/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约定的债务展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债务提前到期之

日起三年。 

（4）本合同适用中国法律。 

（5）本合同自本公司、徽商银行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 

3、《保证合同三》 

（1）由本公司为复星健康向厦门国际银行申请的本金不超过人民币 4,500

万元的授信额度项下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范围包括复星健康于《综

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应向厦门国际银行偿还/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及其他应

付费用等。 

（2）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债务履

行期届满（或展期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止。 

（4）本合同适用中国法律。 

（5）本合同自本公司、厦门国际银行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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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证合同四》 

（1）由本公司为复星医药产业①已向上海银行融资形成且尚未偿还的债务、

以及②于 2024 年 5 月 9 日起至 2025 年 5 月 9 日期间与上海银行所签订的融资

主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上述债务本金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担保范围包括复星医药产业依约应向上海银行偿还/支付的债务本

金、利息及其他应付费用等。 

（2）保证方式为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为融资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若分期

履行债务的，则保证期间为最后一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若上海银行提

前收回贷款的，则保证期间相应提前。 

（4）本合同适用中国法律，并据其解释。 

（5）本合同自本公司、上海银行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系本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发生的担保，担保所涉融资系为满足相关控

股子公司实际经营之需要；本次担保的风险相对可控，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系于本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集团续展及新增担保

额度内发生，该额度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定期会议）批准后

提请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审议该额度时认为，鉴于该额度项下的担保事项系因

本集团经营需要而发生，且被担保方仅限于本公司或控股子公司，担保风险相对

可控，故董事会同意该担保额度事项，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本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授权，本次担保无需董事会另行批准。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4 年 5 月 9 日，包括本次担保在内，本集团实际对外担保金额折合

人民币约 2,668,081 万元（其中美元、欧元按 2024 年 5 月 9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

布的相关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约占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团经审计的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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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58.40%；均为本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单位之间、控股

子公司/单位之间的担保。 

截至 2024年 5 月 9日，本集团无逾期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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